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募集資金置換預先投入自籌資金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謝兵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王昌順、譚萬庚及張子芳；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凡、顧惠
忠、譚勁松及焦樹閣。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2018-059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航空”、“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

民币5,159,484,911.05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

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 1235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1,578,073,089股A股股票，发

行价格为6.0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499,999,995.78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488,178,222.86元。其中募

集资金总额现金部分共计人民币7,758,919,995.78元，扣除承销费用

（含增值税）人民币10,664,999.99元后，实际收到的现金认购款净额

为人民币7,748,254,995.79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及现金认购款净额已

于2018年9月19日到位，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800382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

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

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

年9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的《南方航空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6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7年9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7年11月8日召

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

案，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情况，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不超过

1 引进41架飞机项目 4,074,696.00 765,415.00

2 A320系列飞机选装轻质座椅项目 13,226.00 10,477.00

合计 4,087,922.00 775,892.00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现金金额低于上述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度以自有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及拟以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对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筹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1801080号），自2017年6月26

日至2018年9月19日止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款项计人民币5,159,484,911.05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单

位：人民币万

元）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单

位：人民币

万元）

自2017年6月26日

至2018年9月19日

止期间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金

额（单位：人民

币元）

1 引进41架飞机项目 4,074,696.00 765,415.00 5,138,546,595.60

2
A320系列飞机选装轻质座椅

项目
13,226.00 10,477.00 20,938,315.45

合计 4,087,922.00 775,892.00 5,159,484,911.05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5,159,484,911.05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自2017年6月26日至

2018年9月19日止期

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引进41架飞机项目 5,138,546,595.60 5,138,546,595.60

2
A320系列飞机选装轻质座椅

项目
20,938,315.45 20,938,315.45

合计 5,159,484,911.05 5,159,484,911.05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

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董事

签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过了《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

募集资金5,159,484,911.05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5,159,484,911.05元置换前期已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置

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议，同

意使用募集资金5,159,484,911.05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距募集资金

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鉴证意见

南方航空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已经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南方航空自2017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19日止期间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南方航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同时，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六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

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程序合法、合规。

    2、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筹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1801080



号），自2017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19日止期间，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5,159,484,911.05

元。

3、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需要。同意实施上述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同意实施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